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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理工学院院系任期目标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 

自 2008 年 9 月新一轮院系目标责任书签订以来，各院系加强内部管理，

认真落实和实施各项目标任务，促进了院系建设，各方面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

效。为落实《常熟理工学院院系任期目标责任制实施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强目标责

任制管理，促进院系发展平衡，推进学校实现三年目标任务，特制订本考核办

法，具体意见如下： 

一、考核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 

1.考核的重点侧重考察学年度目标的实现和完成情况，同时要注意考虑以

下几个结合： 

一是过程管理考核和目标结果考核的结合； 

二是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的结合，重视量化指标考核； 

三是一般完成指标考核和突破性个性化指标考核的结合，重视突破性指标

考核； 

四是既要重视发展平衡，又要考虑院系基础条件差异。 

2.考核方式上突出职能管理部门的考核，以充分发挥好部门的管理职能。 

方式上采用职能部门考核、领导考评相结合的方法，以职能部门考核为

主，两方面的考核权重拟按 7:3 比例分配。 

3.指标框架的分数确定，按工作性质而定，总分为 100 分，特色加分为 5

分。总分 100 分中，①专业学科建设为 15 分；②师资队伍建设为 15 分；③教

学工作与质量管理为 25 分；④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 20 分；⑤学生工作为 15

分；⑥综合管理为 10 分。特色加分由校领导和相应的职能部门认定。 

各部门对各项工作可以按百分制分别进行考核，然后再按比例折算后累

加。 

二、考核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

学年度目标考核一般安排在每学年第二学期末进行。目标成果和结果完成

时间一般截止到 8 月份。具体步骤为： 



 

常熟理工学院管理规则 

 

 
2 / 2 

1.调整考核领导小组成员，建立考核工作小组。 

2.布置和动员阶段（六月上旬完成）。 

传达贯彻“考核工作意见”，布置并动员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制备有关考核

用表。 

3.院系工作总结和材料准备阶段（6 月 25 日前完成）。 

①填报有关“指标考核完成表”，汇报学年指标完成情况，指标完成的时间

界定原则上是学年考核期内(08 年 9 月-09 年 8 月),于 6 月 25 日前交办公室。 

②撰写工作总结。工作总结力求精简、概括，分七项内容总结工作的主要

做法、措施和经验，突出强调工作所取得的成果。字数一般控制在 3000 字左

右。6 月 25 日前统一交办公室，学校将在网上公布。各院系同时做好 PPT 汇报

介绍（限时 10 分钟内）。 

③按六大类和特色工作七项工作内容准备考核材料。主要准备工作台帐、

会议记录；能反映常规管理的一些文件、活动安排和总结材料；论文项目等只

需提供目录；重要成果、获奖提供复印件；特色工作需要提供佐证材料。材料

于 6 月 26 日集中知新楼四楼会议室准备备查。 

4.实施考核阶段（6 月 26 日—7 月 10 日） 

①部门对递交的表格和提交的其他材料进行审核评分，占考核分的 70%。 

②集中进行工作汇报，由校领导和主要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，并由领导进

行评分，占考核分的 30%。（领导也要查阅有关院系上报资料）。 

③由考核小组深入各院系进行检查考核，通过开座谈会、看现场和查资料

检查考核院系的常态管理和综合管理工作。 

5.汇总评定 

6.公布结果并奖励：学校将考核结果反馈给各院系,并对考核成绩位居前三

名的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(数据指标考核细则由相关职能部门另行制定。本办法由校考核工作领导小

组负责解释。） 


